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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考慮及批准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六日的通函所載第10項決議案的建議修
訂，內容有關於二零二四年五月十七日舉行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擴大所授予的
發行授權。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香港，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六日

附註：

a. 凡有權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股東，均有權委任多於一位委任代表代其出席及
投票。委任代表毋須為本公司股東。

b. 代表委任表格最遲須於股東特別大會或其任何續會預定舉行時間四十八小時前（即不遲於二
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午二時）送交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
公司，地址為香港夏愨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17樓。

c. 倘股東為公司，則委任代表的文據須加蓋公司印鑑或由獲正式書面授權代表或獲正式授權
的公司職員代其簽署。

d. 為確定股東出席股東特別大會及投票之資格，本公司將於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至二
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期內不會辦理任何股份
過戶手續。為符合資格出席股東特別大會及投票，本公司未登記的股份持有人應確保所有
填妥的過戶表格連同相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
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如上文附註b所示）。

e. 本通告所述之所有時間及日期為香港當地時間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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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呈交委任受委代表及╱或代表出席股東特別大會及╱或其任何續會並於會上發言及
投票的文據，即表示本公司股東(i)同意本公司（或其代理或服務供應商）收集、使用及披
露股東的個人資料供本公司（或其代理或服務供應商）處理、管理及分析就股東特別大會

（包括其任何續會）而獲委任的受委代表及╱或代表，以及編製及編撰與股東特別大會（包
括其任何續會）有關的出席名單、會議記錄及其他文件，並供本公司（或其代理或服務供
應商）遵守任何適用法律、上市規則、規例及╱或指引（統稱「 」）；(ii)保證當股東
向本公司（或其代理或服務供應商）披露該股東的受委代表及╱或代表的個人資料時，該
股東已就本公司（或其代理或服務供應商）收集、使用及披露有關受委代表及╱或代表的
個人資料用於該等用途而取得有關受委代表及╱或代表的事先同意；及(iii)同意股東將就
該股東違反保證而引致的任何罰款、責任、索賠、索求、損失及損害向本公司作出彌償
保證。

本通函之英文及中文版本已上載到本公司網站www.chinaxlx.com.hk。

股東可於任何時間更改本公司之公司通訊（「 」）的語言版本選擇（僅英文、僅
中文或英文及中文）。

股東可將更改公司通訊語言版本選擇的書面通知發送至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
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夏慤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17樓。

由於本通函之英文及中文版本被訂裝成單一冊子，已選擇只收取公司通訊的英文或中
文版本的股東將收取本通函之英文及中文版本。

於本通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劉興旭先生、張慶金先生及閆蘊華女士；本公司獨立
非執行董事為王建源先生、李生校先生、王為仁先生及李紅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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